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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代步车价格低、 车辆体

积小、便于操作驾驶，但由此带来

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除了车辆

本身的质量问题， 部分驾驶人交

通安全意识不强， 经常会发生闯

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

通事故数量也居高不下。 如何规

范化管理老年代步车， 成为相关

部门及各地亟待破解的一道难

题。（12 月 1 日《法治日报》）

老年代步车的驾驶人大多是

老人， 法治意识和交通安全意识

不强，视力差，手脚不灵活，对突

发事件的反应迟滞， 驾驶老年代

步车上路让人捏一把汗。 老年代

步车常抢道、逆行、超车、压实线、

闯红灯，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

穿插通行，说停就停，想变道拐弯

就变道拐弯，危机四伏，行人、机

动车辆唯恐躲闪不及， 道路交通

安全执法也十分纠结。

由于生产标准、 法律规范不

严不细， 登记管理及执法没有动

真碰硬的依据， 各地对老年代步

车的管理也各行其是。 有的地方

将老年代步车纳入电动自行车予

以登记， 允许上路行驶； 有的地

方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 没有对

老年代步车制定任何管理措施，

对老年代步车上路行驶“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 或者因为管不好、

不好管就干脆不管； 还有的地方

对老年代步车实行过渡期管理办

法。 这都使购买、 使用老年代步

车出现了随意性、 从众化现象。

据介绍，《道路交通安全法》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机

动车类型 术语和定义》 等法律

法规及相关标准规定， 目前市场

销售的以动力装置驱动的三、四

轮车， 凡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

管部门许可生产， 不在国家机动

车产品公告目录内， 属于拼装机动

车，即非标三、四轮车。该类电动型、

燃油型和油电混合型车不能注册登

记，也不可上路行驶。

然而， 老年代步车涉及生产、

销售、末端执法等环节，完全依靠某

个环节制约很难解决根本问题。 为

此，在生产、销售上，国家要尽快明

确低速电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标

准，根据座位、速度、车重等要素，对

老年代步车区分管理， 或参照机动

车管理办法管理老年代步车， 建立

健全低速电动车市场准入和监管制

度。 严禁未取得许可认证的电动车

产品出厂、销售， 严禁生产销售不

符合标准的电动车， 坚决关停非法

生产、 销售电动车的企业。

在交通管理执法端， 应设置车

辆和驾驶人“双线管理” 策略， 守

护道路交通安全。 严格禁止不符合

规定的老年代步车上路， 对驾驶人

的驾驶年龄、 身体状况、 驾驶技术

等提高要求。 不顾老年代步车质检

要求和驾驶人资格的交通安全管理

办法， 必然使老年代步车成为道路

交通安全的治理盲区和隐患。

今年以来， 中央网信办会同

工信部、 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

深入推进摄像头偷窥等黑产集中

治理工作， 对非法利用摄像头偷

窥个人隐私画面、 交易隐私视

频、 传授偷窥偷拍技术等侵害公

民个人隐私行为进行集中治理。

（11 月 5 日央视财经）

网络好比是“双刃剑”， 既

能给人以极大的便捷， 有时也会

让人产生恐惧。 一些不法分子利

用摄像头等“神器” 进行偷拍偷

窥， 让部分人的个体行为暴露无

遗。 更有甚者， 某些不法商人竟

然把个人隐私当成可供买卖的商

品， 把偷拍偷窥当成快速获利的

手段， 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黑色

产业链。 殊不知， 这些行为侵犯

了公民的隐私权， 破坏了网络空

间安全， 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

必须予以坚决整治和严厉打击。

“偷窥黑产” 的形成具有复

杂的背景和条件， 既有社会风气

影响的原因， 也有经济利益诱惑

的因素， 既有消费者自顾不及的

原因， 也有不法分子伺机利用的

因素。 而且经过不断发展演变，

这一黑色产业链分工日益精细

化， 因此， 在集中整治“偷窥黑

产” 的过程中， 就不能简单从

事、 盲目行动， 而要深入分析、

精准发力， 这样才能取得事半功

倍的效果。

“偷窥黑产” 首先是拥有买

方市场， 不法分子正是通过满足

一些人的猎奇心理和低级趣味而

获得非法利益。 有关部门必须高度

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和政策法律宣

传， 引导公民尤其是青少年树立正

确的“三观”， 保持心灵纯净美好，

培养健康高雅的审美情趣， 增强法

制意识观念， 自觉远离和抵制低

级、 庸俗的网络文化， 做遵纪守法

的网络公民。 同时， 教育引导消费

者增强自我防护意识， 正确购买、

规范使用摄像、 监控等设备， 不给

“偷窥黑产” 以可乘之机。

“偷窥黑产”还需要相应的技术

支撑，不法分子往往引入“黑科技”，

让偷拍偷窥得以实现。 那么，开展集

中整治就需要从技术环节予以反制

和打击。要加大联网摄像头安全威胁

监测处置力度， 开展视频监控云平

台网络和数据安全专项检查， 规范

摄像头生产企业产品安全漏洞管

理， 管理和约束摄像头使用范围和

方式， 最大限度地消除摄像头网络

安全隐患。

“偷窥黑产” 的背后既牵涉到

偷拍器材、 设备的非法生产、 销

售， 又牵涉到偷拍作品的非法输出

和流通。 《刑法》 和 《治安管理处

罚法》 对非法生产、 销售偷拍器材

和实施偷窥偷拍、 侵犯他人隐私行

为都有严格的惩处规定。 因此， 集

中整治就要加大监管和打击力度，

对生产、 销售微型摄像设备的厂家

和商家要严查， 从源头上进行监

管。 对非法生产、 销售窃听、 窃照

专用器材活动打击惩治， 严重者追

究刑事责任； 对偷拍、 贩卖和传播

偷拍作品的行为要“零容忍”、 严

惩处、 强震慑， 出现一起打击一

起， 绝不姑息迁就。

面对“霸屏” 弹窗广告， 市

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 《互联网广

告管理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

稿）》， 提出“不得以欺骗、 误导

方式诱使用户点击广告”， 并且

不再允许“没有关闭标志或者需

要倒计时结束才能关闭” 等影响

“一键关闭” 广告的行为。 （12

月 3 日新华每日电讯）

“强迫弹窗” 不仅造成视觉

污染， 从法律角度讲， 更侵犯了

消费者的选择权。 我国《广告法》

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

广告， 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

络。 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

发布的广告， 应当显著标明关闭

标志， 确保一键关闭。 但由于经

营违法低俗信息弹窗“来钱快”，

是不少网站的盈利来源， 不法分

子往往一个月能获利数万元，有

的甚至短时间内能赚上百万元，

而其面临的处罚却相对较轻，部

分地方监管部门执法标准不清

晰、法律法规滞后，加之投入人力

财力有限， 导致一些不法分子得

以浑水摸鱼、 逃避监管， 又或是

接受处罚后重操旧业。

应该看到， 利益驱动、 处罚

乏力、 资源有限是当前治理“霸

屏” 弹窗的痛难点， 弹窗广告容

易陷入“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

生” 的死循环。 具体实践中， 指

望用户自己以技术克技术的防御

不甚现实。 此次办法征求意见稿

要求“弹窗广告” 增加“一键关

闭” 功能， 让用户有了说“不”

的权利， 同时明确违规弹窗广告的

惩罚主体， 规定对于“无一键关闭

按钮” 的弹窗广告， 广告主将接受

惩罚， 对于“广告内容上具有诱骗

用户点击” 的， 广告主、 广告经营

者、 广告发布者只要没尽到合理审

查义务， 都将承担责任， 划清了监

管红线。

尽管办法征求意见稿有许多进

步之处， 但徒法不足以自行， 现有

的行政执法到司法保护， 对于用户

“弹窗” 广告维权的支持也尚显不

够。 维护用户合法权益， 从执法到

司法机关， 都要根据法律的变化，

拿出更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应对。

当前， 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所涉

“弹窗广告”， 主要针对互联网网

页、 视频网站的弹窗广告， 但对开

机自动弹出的弹窗广告仍缺乏有效

约束， 亟待进一步补足“开机弹窗

广告” 的约束条件， 尤其是补充对

一些包含夸张、 虚假弹窗广告的管

理规定。

部分弹窗广告非法读取用户隐

私、 暗含违法信息， 也带来信息泄

露、 消费安全等风险。 从社会治理

层面， 整治弹窗广告“霸屏” 乱

象， 也是消除安全隐患的必要举

措。 在前期专项整治的基础上， 有

关方面还需进一步强化日常监督、

完善监管机制， 注意对互联网平

台、 广告企业使用用户信息的方

式、 范围做出立法规范， 守住用户

隐私安全这道门。 对于违规侵害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从严从重处

罚， 并畅通线上投诉反馈渠道， 以

减轻消费者的维权代价， 避免小问

题衍变为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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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偷窥黑产”需要精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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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近来， 一项号称能减肥、 美白、

除湿， 甚至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酵

素浴” 养生项目在国内兴起， 吸引了

不少人关注。 效果到底如何?日前，

记者暗访了一家位于成都的“酵素

浴” 商家。 (12月 5日 《成都商报》 )

百家讲：

商家称 “酵素浴 ” 能够起到减

脂 、 美白 、 治风湿关节炎 、 消除疲
劳、 失眠、 便秘等作用， “酵素浴”

似乎成了 “万能浴” “百病消除浴”。

实际上， “酵素浴” 并没有这些神奇

功效。 正如专家指出， 酵素浴实际上

相当于蒸桑拿和泡热水澡。 酵素本质
是一种酶， 而这种大分子物质无法突

破皮肤屏障进入人体。 所以， 商家宣
传的 “酵素浴” 能够起到减脂、 美白

等作用， 更多就是一种虚假宣传。

现在健康消费越来越受人关注，

国人的健康消费需求旺盛， 商家自然

不会放过这一商机， 纷纷打出健康的
旗号招徕消费者， 这其中就有一些无

良商家浑水摸鱼。 针对不同形式、 五

花八门的 “健康养生骗局”， 需要监
管部门能够加大惩治力度， 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比如对于 “酵素浴”

商家涉嫌虚假宣传的问题， 相关部门

就不能袖手旁观 ， 要能依法予以惩

治， 避免商家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

另外， 广大消费者追求健康生活， 在

提高健康素养， 进行健康消费时， 不

要盲目跟风， 要理性消费， 增强防范
意识与维权意识， 能够识破不法商家

的 “健康养生骗局”， 避免被不法商
家 “牵着鼻子走”。 当然， 相关部门

也要加强健康教育， 提升全民健康素

养。 ———戴先任

事由：

近日， 安徽亳州涡阳市民反映，

政法系统下发一份全国、 全省满意度

调查的通知， 通知显示回答满意、 安

全， 凭录音可得 100 到 300 元。 涡

阳政法委回应： 正核查。 （12 月 5

日澎湃新闻）

百家讲：

政法系统的满意度调查， 是考核

相关部门工作成效的手段之一， 也是
考察基层民众对安全、 司法、 社会和

谐等社区民意的态度与看法； 同时，

也可以为政法系统对下一年的部署、

安排提供民意基础。 所以， 这样的调

查需要真实、 公平， 才能成为有效的
第一手资料。

然而， 一些基层部门为了自己的
“政绩”， 通过短信、 微信、 微博等渠

道进行宣传， 要求被抽到的调查群众

只能回答 “知晓” “参与” “满意”

“非常满意” 等正面的选项， 而不能

含糊、 模糊， 更不能给出否定或反面
的回答。 去年， 河南洛阳和江苏南京

的市民 ， 就接到了政府部门这样的

“指示”。 很显然 ， 这就是赤裸裸的
“调查造假”。

统计调查一定要真实客观、 实事
求是。 群众是不是满意， 当然由群众

说了算， 而不能让他们在接受外部压

力或诱惑的前提下 ， 做出违心的答
复。 用钱买 “满意度 ”， 操纵民意 、

欺上瞒下， 这种有组织的调查造假行
为， 十分拙劣且危害颇大。 因此， 我

们对于这类造假的行为不能宽容， 政

府部门一定要严厉惩戒， 认真追责，

让组织造假的人付出 “心惊肉跳” 的

代价。

———黄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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